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資訊組織及人力管理作業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07 月 25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25日臺北市政府（112）府授資策字第 1123007837號函修正第

20～23點條文；原第 20、21點及第柒章章名內容刪除，原第 22～25點條文修正為

第 20～23點條文及原第捌、玖章章名內容修正為第柒、捌章章名內容；並自即日生

效

壹、總則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健全本府及所屬機關、機構及學校（

    以下簡稱各機關）資訊組織架構，統合並落實各機關資訊人力之規劃

    、發展、管理及考核，增進資訊化效率，提高各機關行政效能，特訂

    定本要點。

二、名詞定義：

    （一）一級機關：指依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及第七條設立

          之局、處、委員會，不含本府資訊局（以下簡稱資訊局）。

    （二）二級機關：指依一級機關組織規程或組織自治條例設立之次級

          機關、機構、學校。

    （三）一級單位：指依一級機關、二級機關組織規程或組織自治條例

          設立之業務單位或輔助單位。

    （四）二級單位：指一級單位內所設立之「股」、「課」次級單位。

    （五）編制員額數：依各機關編制表所列編制員額數。

    （六）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指專責辦理機關資訊業務之一級單位

          。

    （七）資訊業務專責二級單位：指未設立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而



          於一級單位內設立之專責辦理資訊業務二級單位。

    （八）資訊推動任務編組：指機關未設立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或資

          訊業務專責二級單位時，所設立負責辦理該機關資訊業務之任

          務性組織。

    （九）資訊業務主辦單位：指設立資訊推動任務編組之機關所指定主

          辦該機關資訊業務之單位。

    （十）資訊主管人員：指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主管、資訊業務專責

          二級單位主管、資訊推動任務編組主管、資訊業務主辦單位主

          管。

    （十一）資訊業務人員：指機關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資訊業務專

            責二級單位及資訊推動任務編組內正式編制公務人員、約聘

            人員、約僱人員、約用人員及臨時人員，以及機關尚未依本

            要點設立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資訊業務專責二級單位及

            資訊推動任務編組前，機關實際從事資訊業務之正式編制公

            務人員、約聘人員、約僱人員、約用人員及臨時人員，以上

            人員均不包括委外人員。

    （十二）資通安全專責人員：指各機關依資通安全管理法及資通安全

            責任等級分級辦法配置之資通安全專責人員。

    （十三）資訊人員：指資訊主管人員、資訊業務人員及資通安全專責

            人員。

三、資訊局負責各機關資訊人員權責範圍及工作項目之規範，及有關任免

    遷調、培訓發展及獎懲考核等之評核、建議、規劃等事項，並襄助各

    機關強化資訊人員之職能，俾有效運用本府推展資訊化相關之經費、

    軟硬體設備、網路、資訊應用及服務等功能。



四、為有效提昇本府資訊化發展成效，資訊局應就各機關資訊人員之專業

    證照、教育訓練、學經歷及專長等資料建檔列管，以統合發展本府資

    訊資源效益最大化的管理原則，規劃、評估、審議各機關有關資訊資

    源在建（增）置、擴充或更新、開發或推廣、執行、運用等所需之資

    訊人員。

五、為提昇各機關資訊人員專業知能，資訊局應規劃並辦理下列事項：

    （一）依本府資訊整體發展需要、資訊人員所具專業職能、執行業務

          所需技能等，所需之專業訓練。

    （二）依資訊科技與電子化政府推展，規劃國內公私立機關（構）有

          關資訊之參訪、觀摩或研習活動。

    （三）依本府資訊發展重點及需要，擬訂年度出國計畫，遴選相關機

          關考核績優之資訊人員前往國外參加研習、考察或會議。

六、為發揮並增進資訊人員統合運用的效益，資訊局應規劃並辦理下列事

    項：

    （一）召開本府資訊業務聯席會報，就本府資訊資源政策發展與各機

          關資訊化推動列管重點項目，提會報研議、檢討、評核及管制

          。

    （二）列管及考核各機關資訊業務計畫及資訊資源之運用、執行、管

          理、應用、服務、維護及資通訊安全等相關工作之辦理情形，

          適時提出檢討意見，提供各機關首長參考。評核具有重大優劣



          事蹟者，即時建議各機關獎懲。

    （三）獎勵在資通安全、數據治理、系統研發及數位創新等方面具傑

          出績效或表現之機關、團隊或個人。

    （四）因應本府共通資安架構及重大資安事件處理，於徵得各機關首

          長同意，得協調整合管理及運用（支援、借調、合署辦公）各

          機關資通安全專責人員。

貳、資訊組織

七、一級機關資訊組織之設立規定如下：

    （一）資通安全責任等級為 A級，或編制員額數一千人以上者，應設

          立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

    （二）資通安全責任等級為 B級，且編制員額數未達一千人者，應設

          立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或資訊業務專責二級單位。

    （三）資通安全責任等級為 C級：

          1.編制員額數一百人以上，未達一千人，以「局」為機關名稱

            者，應設立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或資訊業務專責二級單位

            ; 以「處」、「委員會」或其他機關名稱者，應設立資訊業

            務專責一級單位、資訊業務專責二級單位或資訊推動任務編

            組。

          2.編制員額數未達一百人者，應設立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

            資訊業務專責二級單位或資訊推動任務編組。

    （四）資通安全責任等級為 D級以下，且編制員額數未達一千人者，

          應設立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資訊業務專責二級單位或資訊

          推動任務編組。

    一級機關如統籌辦理所屬二級機關、本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民政局）



    如統籌辦理區公所資訊業務時，前項資通安全責任等級之認定係以該

    一級機關、被統籌二級機關或區公所中最高者為準；編制員額數則應

    加總該一級機關及被統籌二級機關及區公所合併計算，再依前項規定

    設立其資訊組織 ;被統籌資訊業務之機關不得設立資訊業務專責單位

    。

    機關應設立或預計設立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或資訊業務專責二級單

    位，尚未設立前，得先設立資訊推動任務編組。

    設立資訊推動任務編組之機關，應另指定一級單位為資訊業務主辦單

    位。

    同一機關應就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資訊業務專責二級單位或資訊

    推動任務編組擇一設立，並由其單獨辦理資訊業務。

八、二級機關及區公所以不設立資訊組織為原則；二級機關應由其隸屬一

    級機關、區公所應由民政局統籌辦理其資訊業務。但本要點生效前已

    設立者，不在此限。

    二級機關及區公所經評估其組織規模或業務性質，認有自行設立資訊

    組織之必要者，得依前點規定辦理。

參、資通安全專責人員

九、各機關依資通安全管理法及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應配置資通安

    全專責人員時，如設立有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或資訊業務專責二級

    單位者，應優先自該單位正式編制公務人員中指定擔任之。但指定確

    有困難者，得由約聘人員、約僱人員或約用人員擔任之。



十、資通安全專責人員由非正式編制公務人員擔任時，招聘之條件及程序

    應納入資訊局要求之資格限制及專業能力評鑑或測試。

肆、資訊人力員額

十一、各機關於總員額不增加之原則下，應配置之資訊業務人員數額如下

      ，且該數額不得包含機關依法應配置之資通安全專責人員：

      （一）編制員額數為未達五百人者，應不少於其編制員額數之百分

            之二（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二）編制員額數為五百人以上，未達一千人者，至少十人。

      （三）編制員額數為一千人以上，未達一千五百人者，至少十五人

            。

      （四）編制員額數為一千五百人以上者，至少二十人。

十二、一級機關如統籌辦理所屬二級機關，民政局如統籌辦理區公所資訊

      業務時，機關編制員額數及資訊業務人員數，應合併計算之。

伍、資訊人員任免遷調

十三、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主管如有出缺時，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組成跨機關甄選小組辦理甄選。

      （二）甄選小組委員人數以三或六人為原則，由用人機關代表、資

            訊局代表、資訊主管代表等三類組成；各類甄選委員代表均

            占甄選小組總人數三分之一。



      （三）一級機關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主管甄選，甄選小組中資訊

            主管代表，由資訊局抽選其他一級機關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

            位主管擔任；二級機關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主管甄選，甄

            選小組中資訊主管代表，由隸屬一級機關之資訊業務專責一

            級單位主管、資訊業務專責二級單位主管或資訊業務主辦單

            位主管擔任；區公所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主管甄選，甄選

            小組中資訊主管代表，由民政局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主管

            擔任。

      （四）候選人除得由用人機關推薦外，資訊局得就各機關資訊人員

            及資訊局內符合資格人員中，推薦適任人員為候選人，用人

            機關及資訊局推薦之候選人，均不以一名為限。

      （五）甄選小組召開時應有半數以上委員出席，且各類甄選委員代

            表至少應有一人出席，甄選結果需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六）甄選小組評審後提出候選人員名次或遴用順序，報請一級機

            關首長及資訊局局長會商後依程序陞補之。

十四、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主管經甄選二次以上（不含因出席委員數不

      足流會），仍無法選定錄取人員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機關得自行辦理內陞、外補或遷調，惟遴補結果仍應簽會資

            訊局。

      （二）已參加當次出缺職務之甄選未獲錄取人員，不得列為內陞、

            外補或遷調對象。

十五、除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主管外之其他資訊人員任免遷調，由各機



      關自行依權責核定，並通知資訊局備查及更新資訊人員列管資料。

十六、本府警察局及所屬機關、本府消防局、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及所屬工

      程總隊、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組織規程設立之各級學校及依臺北市

      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設立之聯合醫院，不適用第十三點及第十四點

      規定。

陸、資訊單位主管及單位內人員職務歸系

十七、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主管、資訊業務專責二級單位主管、資訊業

      務專責一級單位內正式編制公務人員及資訊業務專責二級單位內正

      式編制公務人員，職務應歸列為資訊處理職系，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

      （一）本要點施行前之現職人員。

      （二）具資訊處理職系任用資格，但因性質特殊無法歸列為資訊處

            理職系或歸列資訊處理職系後不利其薪資總額之計算者。

十八、各機關如編制有職務歸列為資訊處理職系之正式編制公務人員，應

      為所屬機關資訊業務人員，且實際從事資訊業務。如該機關設立有

      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或資訊業務專責二級單位者，前開人員應編

      制於該單位；如未設立資訊業務專責一級單位或資訊業務專責二級

      單位者，機關得就前開人員因此造成之權益影響研擬改善措施。



十九、本府警察局及所屬機關、本府消防局、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及所屬工

      程總隊、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組織規程設立之各級學校及依臺北市

      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設立之聯合醫院，不適用本章規定。

柒、資訊績效及人員考評

二十、除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組織規程設立之各級學校外，各機關均應辦

      理資訊績效考評，相關作業規定由資訊局另定之。

二十一、資訊局得對資訊主管人員及資通安全專責人員提出考評建議，於

        年終前提供各該服務機關作為辦理各該人員年終考績（核）之參

        據。

捌、資訊組織及人力調整

二十二、各機關應於本要點生效日起一個月內就機關資訊組織及人力現況

        與本要點規定事項完成差異性比較；如有不符本要點規定事項，

        一級機關應彙整本機關及所屬二級機關調整規劃，民政局應彙整

        本機關及所屬二級機關及區公所調整規劃，擬訂「資訊組織及人

        力調整計畫」，會資訊局及人事處後，簽請市長同意，據以辦理

        。

二十三、「資訊組織及人力調整計畫」應包含相關調整工作項目及具體時

        程規劃，其格式及內容大綱由資訊局另定之。




